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
医院自行采购报价须知与技术规格要求
一、报价须知：
需于截止日期前递交报价资料至后勤保障部，所有资料均需加盖企业公章，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资料：
投标资料1份（密封加盖单位公章）含以下内容：
1.营业执照复印件。
2.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3.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和法人授权委托书（若是经办人需提供）。
4.省级以上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药品生产企业许可证》，证书中应注明生产范围：医用气体[氧]；国家或省市有关部门颁发的《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证》等相关资质文件。
5.报价文件，文件清单见附件（报价高于限价视为无效报价，报价需包含更换服务所需的一切费用）。
6.投标人针对报价需要说明的其他文件和说明（如有）。
注1：以上要求的材料须盖公章，以纸质版的形式提交。
注2：投标文件的密封和标记：供应商应将投标文件包装密封，在投标文件封面备注项目名称、公司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二、评标办法：本项目中标一家，在符合采购需求的前提下，报价最低价者为中标供应商。

三、技术规格及要求：
1. 项目地址：温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鹿城院区学院路部（学院西路109号）、鹿城院区南浦部（划龙桥路306号）、瓯江口院区（瓯石路666号）、龙湾院区（温州大道东段1111号）、龙湾院区康复医学中心（温州大道188号）、龙湾双创园（永强中学对面）。
2. 服务周期：服务期一年。
3. 项目具体需求：
（1）各院区的氧气钢瓶（4L、10L及40L）阀门需更换为保压阀，具有剩余压力保持功能，符合《气瓶安全技术规程(第1号修改单)》(TSG 23—2021)的相关要求。
（2）采用以旧换新的方式，服务商回收现有阀门，含在报价中。 
[bookmark: _GoBack]（3）更换完成后确保相关气瓶正常使用。
（4）本次服务限价74880元。
（5）供应商可现场勘查。（鹿城院区学院路部（黄老师：18367898731），鹿城院区南浦部（张老师：13806881390），瓯江口院区（邵老师：13957747929），龙湾院区、双创园、康复医学中心（郑老师：13022688768）。）
（6）本项目不允许转包或分包。
4. 费用结算：合同签订后，服务商完成更换服务，每月提供实际更换清单经采购人确认实际数量并验收合格，服务商开具实际服务金额100%的符合采购人财务要求的正式发票后，采购人在审批完成后30日内支付实际服务金额。
5. 采购人义务：
5.1采购人需保证服务期内，享有维修对象的所有权或已获得所有权人的相关合法授权，有权就上述维修对象及维修项目与服务商签订本合同，并且不会侵害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
5.2采购人需为服务商履行本合同约定服务提供相应的配合。
5.3服务完成后，由服务商向采购人提供完工验收单，采购人应安排人员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对完工报告书进行盖章/签字确认，即视为采购人对服务商提供的服务表示认可。若因采购人原因导致未能及时验收的，则服务商提交作业报告书之日视为验收合格日。
5.4采购人应按合同约定向服务商支付服务费用。
6. 服务商义务：
6.1服务商应在约定的服务期内完成服务，如遇特殊情况无法完成的，应及时通知采购人，双方协商一致后再确定服务期。
6.2服务商在进行工作时应遵守采购人书面告知的各项管理制度及安全操作制度，如有争议应通知采购人相关人员解决，不得与采购人及第三方工作人员发生冲突。
6.3服务商在作业过程中应注重安全文明施工，如因服务商原因导致其自身、采购人、第三方人身、财产损失的，由服务商承担所有责任。



















气瓶阀门更换保压阀服务报价单
	序号
	内容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小计（元）

	1
	气瓶阀门更换保压阀
	个
	1440
	
	

	合计（小写）：

	合计（大写）：


说明1：上述报价包含完成保压阀更换服务所涉及的一切费用。如小写与大写的金额不一致以大写金额为准。 
说明2：投标人已仔细研究了气瓶阀门更换保压阀服务项目的情况说明，已充分理解并掌握了本询价项目的全部有关情况。同意接受并响应询价文件的全部内容和条件。
说明3：数量按实结算。
▲说明4：报价总价不得高于74880元预算价。

联   系   人 ：
手        机 ： 
单位  （盖章）：
时          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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